
财政部：进一步强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资金管理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为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

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财政部近日就强化决

战决胜之年脱贫攻坚资金管理作出安排部署，进一步强化资

金管理、优化政策举措。 

  财政部日前会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20

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试点及资产

收益扶贫等工作的通知》明确，2020 年财政脱贫攻坚政策保

持总体稳定，继续增加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加大财

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强化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成效投入保

障。同时，加强资金使用管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和项

目库建设。 

  通知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向受疫情影响较重地区

适当倾斜，调整优化疫情防控期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

理，尽可能减少疫情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影响。各级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分配，重点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挂牌

督战地区倾斜，兼顾人口较多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 

  通知明确，将支持贫困地区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作为巩固

脱贫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进一步提高用于产业

发展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其他整合资金的占比，补齐农村

饮水安全运行维护等必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短板。对已经实



现稳定脱贫的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

金，支持非贫困县、非贫困村贫困人口脱贫。已经实现稳定

脱贫的贫困县，还可统筹安排整合资金用于非贫困村贫困人

口脱贫。 

  财政部表示，针对资金绩效评价和排查梳理“回头看”

发现的易发多发问题，下一步，将要求各地不得将财政专项

扶贫资金及其他整合资金用于各类形象工程、“造景”工程，

坚决纠正简单入股分红、明股实债、扶贫小额信贷“户贷企

用”等各类借资产收益扶贫名义实施的违规行为，进一步规

范项目收益分配，完善减贫带贫机制，防止政策“养懒汉”。 

 


